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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化函[2015]7号
关于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2015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的通知
根据材化学院教学工作安排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我院将于5月9日开展2015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。现将本次检查的具体要求和安排通知如下：

1. 检查要求

本次中期检查的原则是严格遵照学校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相关规定和我院的《管理细则》要求进行，重在检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进度和质量状况以及过程管理和工作成果。本次检查成绩将按比例计入学生毕业答辩总成绩，未完成工作进度的将视检查结果予以必要的学籍处理。

2. 检查范围

此次中期检查面向我院11级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、应用化学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电子科学与技术、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（城建）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（城建）等五个二本专业和两个三本专业的全体毕业学生。未经学院批准擅自不参加中期检查的学生将取消期末答辩资格。

3．检查方式

本次检查采取ＰＰＴ汇报答辩检查的方式，检查内容包括开题报告、文献翻译、工作日志、工作进展、下阶段工作计划等；请各位同学准备好以下资料：工作日志、实验记录（计算书）、开题报告（纸质）、任务书（纸质）、文献翻译（中英文合订）等纸质材料或电子材料。每位学生汇报时间不得超过１０分钟，５分钟回答老师提问。
4．检查安排

本次中期检查由学院统一安排，各专业系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其中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工程系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将根据实际情况，合理安排二本和三本学生的检查。

请各专业系于5月5日前向学院教学办提交分组安排和检查专家、小组秘书名单。小组秘书提前做好检查的准备工作，包括场地设备落实情况、评分表，做好答辩过程的学生安排、时间控制以及答辩后的材料收集、分数统计和总结工作。

具体分组情况由各专业系完成并公布。请各位指导教师做好学生中期答辩的指导工作，各位同学仔细核实自己的检查地点和时间安排，提前到场。

要求指导教师参加自己指导学生的答辩组汇报，听取答辩意见。

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二O一五年四月三十日

